
98年第1次就業服務檢定就業服務術科基礎篇 98.02

Q 1：何謂就業服務？何謂就業市場？（就服法 § 2）

A：依題義，

（1）就業服務：指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（媒合）服務。

（2）就業市場：用以說明勞動供需活動的一種抽象分析現象，不必有固定交易

場所，供需雙方只需經由面談、考試、信函等方式，即可達成媒合的

功能。

Q 2：請列舉就業服務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？（就服法§6）

A：依題義，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：

一、全國性國民就業政策、法令、計畫及方案之訂定。

二、全國性就業市場資訊之提供。

三、就業服務作業基準之訂定。

四、全國就業服務業務之督導、協調及考核。

五、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。

六、辦理下列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、停業及廢止許可：

(一)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。

(二)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、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。

(三)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之地區工作。

七、其他有關全國性之國民就業服務及促進就業事項。

Q 3：就業服務法設有何委員會？其任務為何？（就服法§7）

A：依題義，主管機關得聘請勞工、雇主、政府之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服務

策進委員會，研議有關就業服務及促進就業等事項。

Q 4：何謂就業歧視？（就服法§5）

A：依題義，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

教、黨派、籍貫、性別、婚姻、容貌、性傾向、年齡、五官、身心障礙或以往工

會會員身份為由，予以岐視（或採取差別待遇）。

Q 5：依就業服務法規定，雇主招募或僱用勞工不得有之情事有那些？（就服法§

5）

A：依題義，雇主不得有之情事

1.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。

2.違反求職人意思，留置其國民身分證、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。

3.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保證金。

4.指派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。



5.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、招募、引進或管理事項，提供不實

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。

Q6：就業服務機構於事業單位遭遇核種情況時，不得推介求職人？（就服法 10）

A：依題義，在依法罷工期間，或因終止勞動契約涉及勞方多數人權利之勞資

爭議在調解期間，就業服務機構不得推介求職人至該罷工或有勞資爭議之

場所工作。

Q7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據那些經濟概況，提供就業資訊？（就服法 21）

A：依題義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蒐集、整理、分析其業務區域之薪資變動、

人力供需、未來展望等資料，提供就業資訊。

Q8：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，得採取那些措施，降低失業？

（就服法 23）

A：依題義，

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，得鼓勵雇主協商工會或勞工，循

縮減工作時間、調整薪資、辦理教育訓練等方式，以避免裁減員工。

並得視實際需要，加強實施職業訓練或採取創造臨時就業機會、辦理創業貸

款利息補貼等輔導措施；必要時，應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，促進其就業。

Q 10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仲介業務，設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？（機

構許可辦法 ∫ 11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仲介外國人至我國境內工作，其設立應向，

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：（A）、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、大陸地

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（B）、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（C）者。

Q 11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有那變更時，應備文件向原許可機關申請變更許可？（機

構許可辦法 ∫ 11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變更機構名稱、地址、資本額、

負責人、經理人、董(理)事或代表人等許可證登記事項前，應備文件向原許

可機關申請變更許可。

Q 12：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職責為何？（機構許可辦法 ∫ 7）

A：依題義，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職責如下：

1.辦理及分析職業性向。



2.協助釐定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。

3.查對所屬私立就業服機構辦理就業服務之各項申請文件。

4.依規定於雇主相關申請書簽證。

Q 13：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為何？（就服法 § 37）

A：依題義，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：

1.允許他人假藉本人名義從事就業服務業務。

2.違反法令執行業務。

Q 14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刊播或散發就業服務業務廣告，應載明那些事項？（機

構許可辦法 ∫ 35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刊播或散發就業服務業務廣告，應載明機構名

稱、許可證字號、機構地址及電話。

Q 15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於從事職業介紹及甄選服務時，應告知所推介工作相關

事項為何？（機構許可辦法 ∫29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於從事職業介紹、人才仲介及甄選服務時，應

告知所推介工作之內容、薪資、工時、福利及其他有關勞動條件。

Q16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業務，不得有那些情事？（請列出 5項）

（就服法 § 40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就業服務業務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

1.辦理仲介業務，未依規定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書面契約。

2.為不實之廣告或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廣告或揭示。

7.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。

8.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、招募、引進或管理事項，提供不實

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。

9.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嚇、詐欺、侵占或背信情事。

Q17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立許可？（就

服法 § 70）

A：依題義，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立許可：

1.違反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條第二款、第七款、第九款或第十四款規定。

2.一年內受停業處分二次以上。



Q18：雇主聘僱那些外國人工作，依法不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？（就服法

§ 48）

A：依題義，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，應檢具有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

可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須申請許可：

1.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外國人擔任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。

2.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者。

3.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進行六個月內之短期講座、學術研

究經教育部認可者。

Q19：那些外國人得不經雇主申請，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可於我國境內工

作？（就服法 § 51）

A：依題義，下列外國人得不經雇主申請，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

1.獲准居留之難民。

2.經獲准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者。

3.經取得永久居留者。

Q20：主於所招募之第二類外國人，應備那些文件申請聘僱許可？（雇聘辦法 ∫

28）

A：依題義，雇主於所招募之第二類外國人入國後十五日內，應備下列文件申

請聘僱許可：

1.申請書。

2.招募許可。

3.外國人名冊。

4.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內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證明。

5.審查費收據正本。

6.依前條規定，經當地主管機關核發受理通報之證明文件。

7.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。

Q21：雇主聘僱外籍營造工，許可期間及展延次數、期限規定為何？（就服法 §

52）

A：依題義，聘僱外國人從事營造之工作，許可期間最長為二年；期滿後，雇主

得申請展延一次，其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一年。如有重大特殊情形者，得申請

再展延，其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但屬重大工程者，其再展延期間，最

長以六個月為限。



Q22：第 2類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之工作，有那些情事之一者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

准，得轉換雇主或工作？（就服法 § 59）

A：依題義，第 2類外國人受聘僱從事之工作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中央主

管機關核准，得轉換雇主或工作：

1.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者。

2.船舶被扣押、沉沒或修繕而無法繼續作業者。

3.雇主關廠、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者。

4.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。

Q23：（1）聘僱外國人致生解僱或資遣本國勞工之結果，主管機關將做何種罰鍰

處分？（就服法 § 68）

（2）雇主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，主管機關將做何種罰

鍰處分？（就服法 §68）

A：依題義，

（1）因聘僱外國人致生解僱或資遣本國勞工之結果，按被解僱或資遣之人

數，每人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（2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

萬元以下罰鍰。


